
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人事管理辦法 

民國90 年8 月31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96 年1 月17 日校務會議通過更改校名 

 

第 一 章 總 則 

第 一 條 本校人事管理，依照本校組織規程規定，由人事室承校長之命主管人

事業務，各處室對所屬員工之管理與建議，悉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理。 

第 二 條 凡屬本校員工，均應遵守本校一切規章及臨時公布事項，如有違反情

事，一經查出，不拘事件發生之久暫，均應照章處理。 

第 三 條 本校會計年度，自國曆八月一日起至翌年七月三十一日止為一年。 

 

第 二 章 教職員(工)聘派(雇用) 

第 四 條 本校聘請教師，依教育部訂頒教員資格審查規程訂定之標準分為： 

一、合格教師——凡取得教育部資格審查合格並頒有教授、副教授、

助理教授、講師等證書者。 

二、代用教師——未經部審合格者。 

三、本校教師資格審查簡則另訂之。 

第 五 條 本校教師依專、兼任職別分為專任教師及兼任教師。 

第 六 條 本校教職員任用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不得聘派或雇用為教職員工： 

一、違犯刑法證據確鑿者。 

二、曾任公教職務交代未清者。 

三、患有傳染病者。 

四、患有精神病或身患痼疾者。 

第 七 條 本校新聘教師未經教育部資格審查者，應於受聘報到時檢具學資歷證

件，申請資格審查。 

第 八 條 本校以不聘代用教師為原則，但因特殊師資缺乏得酌情聘用。 

第 九 條 本校教職員由教(人)評會按程序視學經歷簽請校長核聘，並由人事室

開發聘書或通知。 

第 十 條 本校教師與職員之聘派，分別以通知或通告行之(聘書及通知格式另訂

之)。 

第 十一 條 工友受雇以一個月為試用期，經訓練考核合格後，方得正式雇用。 

 

第 三 章 薪 給 

第 十二 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薪給，參照公立學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之規定，

另訂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。 

第 十三 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支六個月薪，以起聘到職之日起薪，中途離職

者以離職之日止薪。 



第 十四 條 本校兼任教師薪津採用月薪週計法(每月以四週計算，即每週授課時

數乘鐘點費再乘四等於月薪)。每學年以九個月計算，分上下學期

各四個半月，每學期以開學日起算至學期結束當月底。 

第 十五 條 代課教師鐘點費之支給，未滿一月者，以實際授課時數計算，滿一

月以上者，以月計算，滿一學期者，以四個月半計算，滿一學年者，

以九個月計算，又以月計算者，每節每月以四乘。 

第 十六 條 本校職員(工友)按到職(工)之日起薪及離職(工)之日止薪。 

第 十七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，每週授課時數，由教務處於每學期排課後及有增

減時，列冊通知人事室、出納組，以憑計薪及呈報之依據。專任教

師之超授鐘點費計算每學年以九個月計算，比照兼任教師方式。 

第 十八 條 本校教職員工請假，須覓代課(理)人，其代課(理)費用由請假人自

行負擔，均依照本校教職員工出勤請假辦法辦理。 

第 十九 條 本校教職員工薪給之晉級，均按本校訂定之敘薪辦法、成績考核辦

法辦理之。 

 

第 四 章 任職報到程序 

第 二十 條 本校教職員(工)接受聘派(雇用)後，應按下列程序辦理報到： 

一、填寫報到單一份。 

二、教職員工履歷表兩份，內附： 

１．學歷證件影本兩份。 

２．戶籍謄本及身分證(正反面印同一面)影本各二份。 

３．原服務單位離職證明書影本二份(原無服務單位者免)。 

４．考核證明書影本二份。 

５．相片二張(貼於私立學校教職員履歷表)。 

６．聘書(任用書)影本兩份。 

７．退伍令影本二份。 

三、教師資格審定證書，未審定者請交下列證件： 

１．學歷證件正本及影本二份。 

２．相片三張(二張貼於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，一張貼教師證書)。 

３．聘書正本及影本一份。 

４．歷年成績單正本及影本一份(國外學歷者附)。 

５．個人入出境記錄(國外學歷者附)。 

６．修業情形一覽表(國外學歷者附)。 

７．專門著作或論文。 

※前述證件正本待報部資審後再發還。 

四、繳交照片一吋二張(一張辦理本校識別證)。 

五、公(勞)、健保轉出單及親屬依附健保相關證件。 

六、銀行開戶資料，扶養親屬表一份，請逕至總務處出納組辦理。 



七、以上表格如有疑問請向人事室查詢，並請於一週內填妥送人事

室辦理，逾期未送交導致延誤及損失時，由各新進人員自行負

責。 

八、未按上列程序辦清手續者，以未報到論，暫時不支領薪餉。 

 

第 五 章 人事管理與審核獎懲 

第二十一條 本校人事室應設立下列各檔案： 

一、教職員工個人資料檔案。 

二、教職員工差假檔案。 

三、教職員工現職冊。 

四、公教人員保險業務檔案。 

五、勞工保險業務檔案。 

六、健康保險業務檔案。 

第二十二條 本校教職員工請假須將所擔任課程或職務託人代理，並須經單位主

管簽請校長同意之。 

第二十三條 本校人事室之任務—詳如該室辦事細則之規定。 

第二十四條 獎懲：本校教職員工平時以嘉獎、記功、記大功為限，但如有特殊

優劣事項得予以專案獎勵與解聘或免職解雇。獎懲案公佈後應備簿

登記，並記錄於各該員之人事資料內。 

第二十五條 本校教職員工平時如有優劣事蹟，由各處室主管簽請校長獎懲之。 

第二十六條 本校優良及資深(服務本校十年以上)之教職員工得簽請校長定期予

以獎勵。 

第二十七條 考績：本校教職員工服務考核及獎勵每年辦理一次，其辦法另訂之。 

第二十八條 本校工友之進退及工作分配與考核管理，由總務處辦理，人事室協

辦之。 

 

第 六 章 考 勤 

第二十九條 到退： 

一、本校教職員工除假日或因公出差或請假者外，均應照規定到勤，

上下班應準時打卡，卡片由人事室負責管理，當日值勤人員負

責查記，因故或無故不到者，應分別加以註記。 

二、本校教職員，於工作時間開始十分鐘後到公者，為遲到；二十

分鐘後仍未打卡者，以曠職論。臨時差遣，視為公出，應辦理

公差請假手續。 

三、本校各處室主任對所屬教職員工之考勤，必須認真執行，凡遲

到、早退、不參加集會及曠職者應予登記，並按規定處理。 

四、人事室須隨時查勤，若有遲到、早退、不參加集會及曠職者，

應按照本辦法及有關規定處理。 



五、全體未上班日機動待命。學校或各科有重大活動，須自動上班

不得補假。 

第 三十 條 請假： 

一、本校教職員工請病、事、產、喪等假，依照本校教職員工出勤、

請假辦法之規定辦理。 

二、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出差期間應給予公假。 

第三十一條 值勤： 

一、本校教職員工均有值勤之義務，值勤辦法另訂之。 

二、本校輪值人員輪值表一經訂定公佈後，即照表列時間執行任務，

不得擅自對調輪值，否則發生事故，責任自負，並依情節輕重

議處。 

三、本校值勤人員，於執行任務時間內，遇有事故離校時，須委託

代理人，並應事先呈准後方得離校，否則以擅離職守論，並按

情節輕重議處。 

四、值勤人員必須填寫記錄，按規定時間，呈校長核閱。 

 

第 七 章 退休、撫卹及資遣 

第三十二條 退休金、撫卹金及資遣金之給付，均依據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

遣辦法辦理。 

第 八 章 離職交付 

第三十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或因故請辭，經批准後，由本人填具離職會辦單

(向人事室取)，送會有關單位後，交回人事室。 

第三十四條 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或因故請辭批准離校時，教師應將所住房舍及領

用公物等一一點交總務處驗收；職員、工友應將所辦之業務整理成

卷，分別歸檔或移交接職人員，並將所住房舍及領用公物點交總務

處驗收。教職員工因特殊事故離校，得由總務人員主動點收房舍及

用具。 

第三十五條 主計財務人員離職應以主計法之規定辦理之。 

第三十六條 本校教職員工離職交待清楚後，得由人事室核發離職證明書。 

 

第 九 章 附 則 

第三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人事室簽請 校長修正之。 

第三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自公佈之日施行。 


